
 
 

汕纪办函〔2016〕7 号 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党章和党内两部法规“党员随身微教育”
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各区县纪委、监察局，市直各单位纪检组（纪委）、监察室，中直、省

直驻汕单位纪检组（纪委）、监察室：  

  现将省纪委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党章和党内两部法规“党员随身微

教育”活动的通知》（粤纪办函[2016]436 号）予以转发，并就我市贯

彻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落实。  

  一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发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

按照通知要求，积极参加党章和党内两部法规“党员随身微教育”活

动，做到不漏掉一个党组织，不遗忘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

要起好带头作用，积极参与活动。  

  二、要加强对学习活动的督促检查，市纪委将按照通知要求，有

针对性地进行抽查测试，确保学习教育工作落实到位。  

  三、要及时报送活动情况，请各单位于 9 月 20 日前将活动开展情

况以表格形式（详见省纪委办公厅通知附件）报送市纪委（宣传部），

联系电话：88081127，邮箱：stjwxjs@126.com。 

中共汕头市纪委办公室  

2016 年 5 月 5日 

 

 

公文正文： 

单位一览表.doc   粤纪办函〔2016〕436 号.rar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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